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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CDR-2020-0020001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周村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

服务费用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20〕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

各单位：

《周村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实施办法》已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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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
服务费用的实施办法

为积极推动绿色殡葬建设，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，促进殡

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切实减轻群众殡葬负担，根据《关于倡导移

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（鲁厅字〔2019〕

75 号）精神和《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周村区实

际，制订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基本殡葬服务免费对象

（一）具有周村区户籍的城乡居民；

（二）无法查明身份并在本区社会福利、救助机构收养的被

救助人员；

（三）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（非法收养的除外）；

（四）周村区大中专院校全日制非周村区户籍的学生；

（五）驻周村区部队现役军人及非周村籍军队离退休干部；

（六）与周村区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按规定缴纳社会

养老保险费 1 年以上，并办理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；

（七）公安机关认定的未知名尸体及被家属遗弃的尸体。

以上享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除的对象，应严格遵守《淄博

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除少数民族政策外，不得对遗体

实行土葬、不得使用大棺木下葬。违反以上规定的逝者，不能享

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除政策，并对葬事办理人依照相关规定予

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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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殡葬服务免费项目

（一）周村区域内殡葬专用车遗体接运费；

（二）殡仪馆内遗体搬运及消毒费；

（三）2 天内遗体普通冷藏费；

（四）环保型火化炉遗体火化费；

（五）普通骨灰盒一个；

（六）1 年内骨灰寄存费。

以上免费项目最高免除标准为每位逝者 1500 元，未发生的

免费项目不折现、不折抵，免费项目以外的其他服务费用由丧事

经办人支付。基本殡葬服务免费项目由周村区民政局择优选定的

殡葬服务机构提供服务才能享受此政策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符合规定的免费对象死亡后，丧事经办人填写《免除基本殡

葬服务费用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，办理基本殡葬服务免费

手续。

（一）由医疗机构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》或《居民

死亡推断书》，或是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；

（二）经办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逝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四）逝者为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、社会福利机构救助机构

抚养、救助的人员，需出具医院、公安、民政部门的相关证明材

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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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逝者为驻周村区大中专院校全日制非周村籍学生，需

提供学校的证明和逝者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六）逝者为驻周村区部队现役军人，需提供团以上政治机

关出具的证明及军官证、士兵证或学员证原件及复印件。非周村

籍军队离退休干部，需出具军队离退休干部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七）逝者为外来务工人员，需提供与驻周村区域内用人单

位签订的生效劳动合同、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 1 年以上的

缴费清单及逝者的身份证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八）对于未知名尸体及被家属遗弃的尸体，由公安部门出

具火化通知单；

区民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根据免费项目和标准免除

相关费用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所需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，实行财

政预拨制度，区财政局于每月初按照上月的实际支付额拨付。年

终，按照实际支付额对预拨资金统一进行结算，区民政局将《免

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申请表》和《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登记表》

报送区财政局备案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区民政局及各镇、街道，周村经济开发区要负责做好

免除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，区财政

局要加强基本殡葬服务资金的管理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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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人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减免费用的，

情节轻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，给予批评教育，及时追回骗取资

金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因政策调整、市场价格变化等原因，需要调整免除费

用标准的，经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后，由区民政、财政部门报

区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

30 日。《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惠民殡葬政策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字〔2016〕4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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